
亞東技術學院個人資料事件處理/權利行使/抱怨申訴作業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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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決問題及填寫「PIMS-B-07-D-

01 個人資料事件處理單」 

 

以電話、電子郵件及書面或其他適當方式

回覆申請人，並將紀錄保存於單位/文管中

心，考量責任歸屬及懲罰 

於管審會議提報，並持續檢討改善 

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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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身份確認 

申請人填寫「PIMS-B-04-D-01 個人

資料權利行使申請表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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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等級分級 
4 級：上級單位、政府機構糾正、要求改善、違

法、訴訟事件或公眾媒體報導影響校譽 
3級：違反本校個人資料管理規範。當事人向高層

主管提出抱怨或申訴 
2級：違反本校個人資料管理規範，程度較輕 
1級：當事人權利行使處理不當引起之抱怨申訴 

單位個資保護聯絡窗口應

會同相關業務承辦人員，

研擬處理方式主管審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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